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 级按大类招生专业培养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经学院研究

申请并报学校审批，决定经管学院 2017级实行大类招生。为了做好按大类招生

专业培养与分专业工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下称办法）。 

一、指导思想 

按大类招生专业培养是经济与管理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措

施，作为学校大类招生改革的试点，坚持“学以致用、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优化基础、强化能力、提高素质、发展个性、鼓励创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激发学习热情，

培养竞争意识，促进学风建设，实现专业培养目标，提高人才质量。 

二、培养模式 

经管学院按大类招生的学生采取“1+3”的培养模式，即新生入学时在专业

大类内不分专业和专业方向，在完成一个学年的大类基础课程学习后，根据自身

的专业发展目标、兴趣特长和相关专业成绩等，参加大类分专业工作，后三个学

年正式进入分专业后的专业继续学习。 

 三、分专业原则 

在学分制框架下，按大类招生的学生分专业应坚持以下原则： 

1、社会需求原则，有利于学生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来选择自己的专

业。 

2、个性发展和因材施教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3、尊重志愿，成绩优先。 

4、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5、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合理调配以及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四、分专业时间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级大类专业分专业时间根据学校教务处的相关要求，

时间及任务初步安排如下，具体以 2018年教务处公布时间为准。  

1、4月 15日，学院网页公布专业分流细则； 

2、4月 16日—4 月 28日，学院完成分流解读、学生分流组织、分流结果公

示等工作； 

3、4月 29日，学院将分流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4、5月 3日，教务处根据分流结果在教务管理系统内创建班级； 

5、5月 4日，学院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学生分流后的学籍操作。 

 五、分专业细则 

  1、分专业对象：2017级大类招生的我院学生。 

  2、分专业条件：分专业当年度在校在籍，已修完第一学期大类专业基础课

程并取得课程学分。大类内各专业学生可以依条件自由选择分流。 

3、分专业名额：各专业的分专业名额参照往年招生人数及专业师资力量进

行设定。经济学类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65 人，经济学专业 65人；工商管理

类中：国际商务专业 50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50人，市场营销专业 50 人；管

理科学与工程类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50人、工业工程专业 50 人、物流

管理专业 50人、电子商务专业 50人。学院视各专业教学条件、学生填报志愿等

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4、分专业办法： 

（1）浙江省内分数在高考一段线上的考生和外省一本线上考生可优先选择

专业，按第一学期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排序。 

学生根据志愿及实际情况填报《分专业志愿表》并统一上交学院。 

（2）其余学生，在（1）分流后，再根据第一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序分流。 

学生根据志愿及实际情况填报《分专业志愿表》并统一上交学院，学生须完

整填写所有志愿，所填《分专业志愿表》应将上述三个大类中每个专业按第一、

二，第一、二、三或者第一、二、三、四志愿填写完整，否则志愿视为无效，按

服从分配执行。 

按照“志愿优先，排名优先”的原则，根据各分专业综合排名情况，在专业

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学生填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的顺序进行分流。



在所有专业上限人数以内，按“志愿”的先后进行优先录取，同一志愿情况下按

“排名”进行优先录取，即： 

1）若某专业第一志愿人数超过专业规定上限人数时，按“排名优先”原则

取到上限人数该专业分专业工作结束，余者参加到其它专业的候选队列； 

2）若某专业第一志愿人数不足下限人数时，取完第一志愿的学生，按填报

该专业第二志愿的“排名优先”进行录取，达到该专业的既定人数时（介于下限

和上限之间，具体由分专业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该专业分专业工作结束，余者

参加到其它专业的候选队列； 

3）在 1）和 2）结束后还有专业达不到下限人数，再在优先取完第一和第二

志愿情况下按第三志愿的“排名优先”进行录取。依次类推。 

4）如出现平均学分绩点一样的情况，则先按微积分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如

微积分成绩也一样，再按大学英语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如大学英语成绩仍一样，

则按并列处理。 

（3）平均学分绩点指学生在第一学期所修全部课程的绩点的加权平均，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计算方法如下：平均学分绩点 = 
∑(课程绩点×课程学分)

∑课程学分
 。 

5、其他情况说明： 

（1）2017-2018-2学期初经管学院院内转专业 

经管学院各大类学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转入独立招生专业（金融工程、财

务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班））。独立招生专业转

大类，直接确定大类中转入的相关专业，该批学生不占用大类中本专业原有接收

名额。各大类之间暂不进行转专业，待专业分流后根据转专业条件执行。 

（2）2017-2018-2学期初其他学院学生申请转入经管学院 

其他学院学生申请转入独立招生专业（金融工程、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国

际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班）），根据转专业考核录取办法执行。 

其他学院学生申请转入大类专业，按各专业选拔条件，直接确定大类中转入

的相关专业，该批学生不占用大类中本专业原有接收名额，原大类学生照常进行

专业分流。 

（3）因各种原因休学后复学和降级至 2017 级学习的同学，仍然进入原专业

就读；根据学校规定，中德 2+3项目转入的学生直接进入转入专业就读，特殊情



况由于成绩无法排序不在上述对象中，仍需填《分专业志愿表》，由各专业负责

人组织面试报结果于分专业工作领导小组集中讨论。 

 

六、组织机构 

为做好 2017级大类招生分流和转专业工作，学院成立由主管院长、系主任、

专业负责人、教务员和年级辅导员等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分专业工作的实

施。 

本实施办法由经管学院 2017级大类招生专业培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 年 12 月 6 日 


